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卓莓奖学金”评定办法

为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不断提高个人综合

素质，树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远大抱负，卓莓(云南)

果莓种植有限公司设立“卓莓奖学金”，对在学习和研究过程

中涌现出品学兼优的本科生给予奖励。为切实做好“卓莓奖学

金”的评定和颁发工作，根据双方协商决定，结合我院实际情

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卓莓奖学金”每年在农学院正式注册的本科生

中进行评选，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3000 元人民币，资助名额

为 2 名。奖学金均采取一次性形式发放。

第二条 学院成立“卓莓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奖学

金的审核监督工作。评审委员会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工

作办，负责办理日常工作。评审委员会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党委副书记、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教学秘书、学工秘书和

辅导员组成。

第三条 评选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政治思想表现良好；

（二）热爱所学专业，学习态度端正，遵守学习纪律，



勤奋学习，发展潜力突出；

（三）无打架斗殴、酗酒、赌博、偷窃公私财物、破坏

公物、无故旷课、不按时报到注册等违法违纪行为；

（四）身心健康，积极参加校、院组织的各项学术、社

会实践和文体活动。

第四条 评定程序

（一）本人申请。申请者填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卓莓

奖学金”申请表，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经过班主任或辅导

员签署意见后向学院提出申请；

（二）学院评审。学院“卓莓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织

专家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在全院公示三天，公示无异议后提

交资助方审定；

（三）资助方审定。卓莓(云南)果莓种植有限公司对学

院的评审结果进行审定，确定资助名单。

第五条 “卓莓奖学金”每年评定一次，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择优的原则。

第六条 本办法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卓莓奖学

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